
（上接A39版）

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

应就减值补偿金额（即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下同）向公司另行补偿股份，

减值补偿股份数量=减值补偿金额/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应承担减值补偿股份数为本次交

易前在中科光电的持股比例乘以减值补偿股份数量；

如段启掌、 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应承担的减值补偿股份数量与在盈利补偿测算期间各年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

数量之总和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份数或在补偿股份时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 则交易对方以

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补偿现金金额为不足股份数量乘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段启掌、 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应在

《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且收到上市公司要求其履行减值补偿义务的通知后的30日内，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若以股份方式进行减值补偿的，则公司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内，计算出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

对方应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前先将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划转至公司董事会设立

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然后，公司在上市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30个交

易日内就专门账户内补偿股份的回购事宜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若股东大会通过定向回购议案，合锻股份将以总价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门账户中存放的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

若合锻股份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则股份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

述情形发生后的2个月内， 将相关被锁定的股份赠送给合锻股份2017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合锻股份董事会确定的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补偿义务人以外合锻股份股东(以下简称“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

日扣除股份补偿义务人的股份数后合锻股份的股份总数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否决回购注销议案、股东大会否决回购注销议案、债权人原因）导致无

法或难以回购注销的，上市公司有权终止回购注销方案。

若以现金方式进行减值补偿，则公司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内，计算出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

方应进行减值补偿的现金金额， 并书面通知段启掌、 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其应进行减值补偿的现金金

额。 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30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将应补偿现金金额支付

给上市公司。

自本次股份发行之日至减值补偿实施日，若上市公司有现金分红的，则减值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获得的分红收益，应

赠送给上市公司；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在上述期间因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行

为导致调整变化的，则另行补偿的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5）补偿义务人对上述盈利承诺的补偿和对标的资产的减值补偿的总和不超过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在本

次交易中所获股份对价的合计数。

（十二）兼业禁止安排

段启掌、张存爱承诺，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与中科光电及合锻股份有竞争关系的任何单位兼职；违反上

述兼业禁止承诺，违约方相关所得归合锻股份所有，并需赔偿合锻股份的全部损失，同时还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的25%作为违约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合锻股份。

（十三）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本次交易的决议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十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合锻股份合并资产总额为95,237.8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7,157.68万元。 本次交

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66,000.00万元，占合锻股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资产总额的比例为69.30%，超过50%；

占合锻股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15.47%，且交易金额超过5,000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十五）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严建文。 本

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

上市。

（十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与合锻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

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10%。 社会公众不包括：（1）

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 根据目前上

市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合锻股份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高于25%的最低比例要求，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不符合交易所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况。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由本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并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依据有关规定出具审计、评估等相关报告。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前款所称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合锻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为25.53元/股。 交易各方经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为22.98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

2015年5月13日，合锻股份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股份总数17,9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 2015年7月10日，上述分红方案实

施完毕。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分红实施完毕后，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为22.88元，合锻股份将

向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合计数量调整为18,750,000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各方将

按照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股份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的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4.73元/

股。 2015年5月13日，合锻股份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股份总数17,9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 2015年7月10日，上述分红方案实

施完毕。 分红实施完毕后，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为24.63元。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各方约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依

据。 本次交易涉及到的发行股份价格确定方式反映了市场定价原则，维护了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

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标的资产经审计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根据中科光电工商资料及交易对方承诺，中科光电系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

合法存续的情形。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中科光电100%股权，该等股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权利转让的情形，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不

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光电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在原有业务规模的基础上获取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通

过资源整合，双方可以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这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

司整体实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

6、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独立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第三方，在本次交易前与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且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继续保持独立。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

7、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

结构。 上市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执行相关的议事规则或工作

细则，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

债务处理合法；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交易完成后，中科光电将成为合锻股份全资子公司，标的公司的净资产及经营业绩将全部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从而提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规模，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利润，提

升股东回报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增大，盈利能力增强。 因此，本次交易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2、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光电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仍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为充分保护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段启掌、张存爱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减少关

联交易的承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 上市公司继续保持独立性。

3、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报告经华普天健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5]1491号），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4、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合锻股份及其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

5、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标的为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中科光电100%股权，根据中科光电工商资料及交易对方

承诺，以上资产为权属清晰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抵押、担保、查封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

存续的情况；不存在权利瑕疵和其他影响过户的情况。

本次交易各方在已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

标的资产交割。

6、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可以向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购买资产与现有主营业务没有显著协同效

应的，应当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合锻股份本次收购中科光电100%股权，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将丰富产业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

盈利能力。通过本次交易，合锻股份和中科光电通过在技术、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达到“1+1>2” 的协

同效应。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仍为严建文，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提出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

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会

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

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上市公司所购买资产与现有主营业务具有显著协同效应。

六、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初步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二届第十六次董事会、中科光电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

批准如下：

1、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2、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重组方案的实施以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前提，未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前不得

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同意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同意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严建文。 本

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

上市。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与合锻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九、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严建文，持有公司73,65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1.03%。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严建文，持有公司73,65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7.15%。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本将由179,500,000股变更为198,250,000股（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社会公

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 故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

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国元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fei� Metalforming� Machine� Tool� Co.,Ltd.

股票代码：603011

股票简称：合锻股份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7年9月7日

设立日期：2010年12月24日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严建文

董事会秘书：王晓峰

注册地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123号

办公地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123号

注册资本：179,500,000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40000400003370

组织机构代码证：14897575-2

税务登记证号码：皖合税字340104148975752号

联系电话：0551-63676767

传真号码：0551-63676808

电子邮箱：heduan@hfpress.com

邮政编码：230601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安装、维护各类锻压机械、工程机械、机床配件、机器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及零配件，锻压设

备及零部件、液压件；汽车模具、汽车覆盖件及零部件。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股份公司设立情况

本公司由合肥合锻机床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方式设立。 经2010年11月25日合锻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2010年12月

10日公司创立大会审议批准，由合锻有限原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合锻有限截至2010年10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231,817,

569.32元，按1:1.7236的比例折为13,450万股，将合锻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合锻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合锻股

份的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2010年11月25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会

验字[2010]4252号）对本次整体变更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0年12月24日，公司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注册号为34000040000337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3,450万元。

（二）股份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化

合锻股份自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未发生任何变化。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1、2014年11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6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1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4,5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每股4.26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950万元。募集资金总额19,170.00万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6,170.22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华普天健于2014年10月30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会验字

[2014]AH0004号）验证确认。

2014年11月07日，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3011，股票简称：合锻股份。

此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所占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500.00 74.9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50.00 25.07

合 计 17,950.00 100.00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严建文，实际控制人为严建文，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动。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为严建文，实际控制人为严建文，其中严建文持有公司7,365万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41.03%。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为严建文，实际控制人为严建文，其中严建文持有公司7,365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1.03%。

严建文先生：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合锻有限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安

徽德福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安徽新格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安徽合叉叉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优嘉力叉车（安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其担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为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

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锻压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为各类专用、通用液压机和机械压力机，广泛应用于汽车、

船舶、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能源、石油化工、家电、军工、新材料应用等行业和领域。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和合锻股份2015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合锻股份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004,567,765.46 952,378,561.71 894,266,946.62 826,922,416.59

负债合计 438,515,065.25 380,801,796.31 513,131,852.86 483,923,535.65

股东权益合计 566,052,700.21 571,576,765.40 381,135,093.76 342,998,880.94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231,516,487.13 449,840,430.99 465,473,042.53 459,745,441.43

利润总额 14,836,999.03 33,483,395.92 43,764,309.96 54,527,457.82

净利润 12,537,834.66 28,621,935.87 38,136,212.82 47,538,79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

-75,250,347.04 45,334,991.21 -41,920,593.31 -11,236,660.55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每股净资产（元/股） 3.15 3.18 2.83 2.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65% 39.98% 57.38% 58.52%

每股收益（元） 0.07 0.20 0.28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6.78% 10.53% 14.89%

2015年5月13日，合锻股份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公司截至2014

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总数17,9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共计1,795万元。

七、上市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八、最近三年合法合规情况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系中科光电的全体股东，即段启掌、张存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

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玲、朱恒书等11位自然人。

（一）段启掌

1、段启掌基本情况

姓名 段启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2219670518****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石台路国际花都郁金苑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石台路国际花都郁金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2012年1月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

电76.50%的股份

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雄

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26.00%的股

份，并通过合肥科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合肥雄鹰自动化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4.00%的股份

合肥科迪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公司）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科

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26.67%

的股份

注：1、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码垛机及其自动化流水线的生产、销售，与中科光电不存在同业竞

争；2、合肥科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除持有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外，未开展其他业务和

对外投资。

（二）张存爱

1、张存爱基本情况

姓名 张存爱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2219680711****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石台路国际花都郁金苑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石台路国际花都郁金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无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

光电6.90%的股份

（三）孙家传

1、孙家传基本情况

姓名 孙家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2119640325****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阳北路杏林花园南村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阳北路杏林花园南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2012年1月至今 副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

光电3.00%的股份

（四）程卫生

1、程卫生基本情况

姓名 程卫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2219700314****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铜陵新村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铜陵新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2012年1月至今 副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

电3.00%的股份

（五）卫讯舟

1、卫讯舟基本情况

姓名 卫讯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2219780215****

家庭住址 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九联村

通讯地址 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九联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姓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2012年1月至今 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电3.00%的股

份

（六）鹿拥军

1、鹿拥军基本情况

姓名 鹿拥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2219700901****

家庭住址 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花岗街道

通讯地址 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花岗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

电3%的股份

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雄

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56.6%的股

份，并通过合肥科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合肥雄鹰自动化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7.029%的股份

合肥科迪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公司）

2015年5月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科

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43.56%

的股份

合肥雄鹰电子电器有限公

司

2012年1月至今 监事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雄

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80.00%的股份

（七）周世龙

1、周世龙基本情况

姓名 周世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260119710815****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318号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31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2012年1月至今 副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其直接持有中科

光电3.00%的股份

（八）汪小华

1、汪小华基本情况

姓名 汪小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0419751109****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蜀山湖路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蜀山湖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

电1.00%的股份

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软件工程师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雄

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九）周超飞

1、周超飞基本情况

姓名 周超飞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262219790223****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222号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22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其直接持有中科

光电0.20%的股份

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1.00%的股份，并通过合肥科迪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合肥雄

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合肥科迪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公司）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科

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6.67%的

股份

（十）郭银玲

1、郭银玲基本情况

姓名 郭银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0419770910****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休宁路汇林阁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休宁路汇林阁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

电0.20%的股份

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2012年1月至今 电气工程师

直接持有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0.20%的股份

（十一）朱恒书

1、朱恒书基本情况

姓名 朱恒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0419651116****

家庭住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岳西路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岳西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产权关系

中科光电 无 无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中科光

电0.20%的股份

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2012至今 项目总监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日，直接持有合肥雄

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0.20%的股份

二、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摘要出具之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诚信情况以及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之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承诺，保证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承诺，保证本人最近五年内没有未按期偿还的大额债务和未履行承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四）各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段启掌和张存爱为夫妻关系，卫讯舟的妻子与张存爱为姐妹关系。故段启掌、张存爱和卫讯舟

在本次交易中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8.17%的股份。除上

文所述之外，本次交易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交易对方及相关中介机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泄露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未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所有交易对方段启掌、张存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玲、

朱恒书均进行了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 承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

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中介机构均进行了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 承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

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不存在《关于加强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

形。

第四节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中科光电100%股权。

一、交易标的公司概况

名称：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号：340123000003033

成立日期： 2006年6月23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

法定代表人：段启掌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实收资本：1,000万元

营业期限：2006年06月23日至2036年06月1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税务登记证编号：340123790120022

组织机构代码：79012002-2

经营范围：智能分检装备、色选机、智光电一体化装备及其自动化分装流水线、智能食品分检装备、金属精密制造及气

动元件、农业机械装备、计算机软件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

二、交易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一）2006年6月设立

2006年6月18日，段启掌、程卫生、卫讯舟、孙家传、胡世早等五名自然人共同签署了《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

章程》，约定由段启掌、程卫生、卫讯舟、孙家传、胡世早以货币方式共同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

械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安徽庐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东会验字[2006]1173号《验资报告》，验证全体股东申请登记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分期到位，截止2006年6月20日，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一期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2006年6月23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注册号为340123000003033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合肥市肥

西县桃花镇，法定代表人为段启掌，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光电设立时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600.00 60.00 120.00 货币

孙家传 100.00 10.00 20.00 货币

胡世早 100.00 10.00 20.00 货币

程卫生 100.00 10.00 20.00 货币

卫讯舟 100.00 10.00 2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 200.00 -

（二）2007年12月实缴注册资本变更

2007年12月16日，安徽中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健验字[2007]16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07年11月30日止，中科

光电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二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800万元，个股东以货

币出资800万元。 中科光电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实收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

额的100%。

2007年12月21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对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七章实缴出资额条款作出修改。

2007年12月21日，中科光电就上述实缴注册资本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600.00 60.00 600.00 货币

孙家传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胡世早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程卫生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卫讯舟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三）2008年11月股权转让

2008年10月28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孙家传、胡世早、程卫生、卫讯舟将其各自所持有的中科光电出

资100万元，总额共计400万元分别转让给孙晋、张明贵、倪桂菊、张存娟各100万元，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同日，交

易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8年11月26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600.00 60.00 600.00 货币

孙晋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张明贵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倪桂菊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张存娟 100.00 1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中，孙家传与孙晋系父女关系，胡世早与张明贵、程卫生与倪桂菊、卫讯舟与张存娟均系夫妻关系。

转让双方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出于股权管理需要，由于均属于直系亲属之间的转让，故本次股权转让未支付转让价

款。

（四）2011年1月股权转让

2011年1月1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孙晋、张存娟、张明贵、倪桂菊各自转让所持有的中科光电5%的股

权给段启掌，股权转让后，段启掌持有中科光电80%的股权，孙晋、张存娟、张明贵、倪桂菊各持有中科光电股权5%。 同日，

交易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年1月18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800.00 80.00 800.00 货币

孙晋 50.00 5.00 50.00 货币

张明贵 50.00 5.00 50.00 货币

倪桂菊 50.00 5.00 50.00 货币

张存娟 50.00 5.00 5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本次股权转让系出让方出于家庭资金需求考虑，决定出让其各自持有的中科光电部分股权。 转让双方经平等协商，将

转让价格确定为1元/每一元注册资本，转让各方均已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款。

（五）2012年10月股权转让

2012年10月4日，中科光电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股东张明贵将其持有的中科光电5%（50万股）的股权转让给段启

掌，同日，交易双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2年12月27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850.00 85.00 850.00 货币

孙晋 50.00 5.00 50.00 货币

倪桂菊 50.00 5.00 50.00 货币

张存娟 50.00 5.00 5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张明贵自中科光电离职，自愿将其持有的中科光电股权进行转让，转让价格参照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中科光电净资产值，确定为3.84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六）2012年12月股权转让

2012年12月24日，中科光电股东会做出决议，同意股东孙晋、倪桂菊、张存娟将其持有的中科光电股权转让给其直系

亲属。 其中，孙晋向其父孙家传、倪桂菊向其夫程卫生、张存娟向其夫卫讯舟分别转让其持有的中科光电全部股权，其他股

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同日，交易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2年12月27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850.00 85.00 850.00 货币

孙家传 50.00 5.00 50.00 货币

程卫生 50.00 5.00 50.00 货币

卫讯舟 50.00 5.00 5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中，孙家传与孙晋系父女关系，程卫生与倪桂菊、卫讯舟与张存娟均系夫妻关系。转让双方进行本次

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出于股权管理需要，由于均属于直系亲属之间的转让，故本次股权转让未支付转让价款。

（七）2013年8月股权转让

2013年8月9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段启掌分别向郭银玲、周超飞、汪存益、汪小华、鹿拥军、朱恒书转让其

持有的中科光电2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0.2%）、2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0.2%）、5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0.5%）、1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69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6.9%）、2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0.2%）的股权，卫讯舟、程卫

生、孙家传分别向鹿拥军转让其持有的中科光电2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2%）。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同日，交易

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3年8月23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760.00 76.00 760.00 货币

鹿拥军 129.00 12.90 129.00 货币

孙家传 30.00 3.00 30.00 货币

程卫生 30.00 3.00 30.00 货币

卫讯舟 30.00 3.00 30.00 货币

汪小华 10.00 1.00 10.00 货币

汪存益 5.00 0.50 5.00 货币

周超飞 2.00 0.20 2.00 货币

郭银玲 2.00 0.20 2.00 货币

朱恒书 2.00 0.20 2.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基于完善中科光电治理结构的考虑，中科光电原股东一致同意引入外部股东，并由新增股东受让段启掌持有的中科光

电部分股权， 转让价格参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截止2012年12月31日的中科光电净资产值并扣除2012年度分红后，确

定为5.4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八）2014年5月股权转让

2014年5月22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鹿拥军分别向张存爱、周世龙、张强转让其所持有的中科光电

4.9%、3%、2%的股权，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同日，2014年5月22日，交易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

2014年6月10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760.00 76.00 760.00 货币

张存爱 49.00 4.90 49.00 货币

鹿拥军 30.00 3.00 30.00 货币

孙家传 30.00 3.00 30.00 货币

程卫生 30.00 3.00 30.00 货币

卫讯舟 30.00 3.00 30.00 货币

周世龙 30.00 3.00 30.00 货币

张强 20.00 2.00 20.00 货币

汪小华 10.00 1.00 10.00 货币

汪存益 5.00 0.50 5.00 货币

周超飞 2.00 0.20 2.00 货币

郭银玲 2.00 0.20 2.00 货币

朱恒书 2.00 0.20 2.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本次股权转让系出让方鹿拥军出于家庭资金需要考虑，决定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中科光电股权，转让价格参照2013年8

月股权转让价格，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商定转让价格确定为6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九）2014年10月股权转让

2014年10月29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汪存益向段启掌转让其所持有的中科光电0.5%的股权。 同日，

交易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4年11月26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765.00 76.50 765.00 货币

张存爱 49.00 4.90 49.00 货币

鹿拥军 30.00 3.00 30.00 货币

孙家传 30.00 3.00 30.00 货币

程卫生 30.00 3.00 30.00 货币

卫讯舟 30.00 3.00 30.00 货币

周世龙 30.00 3.00 30.00 货币

张强 20.00 2.00 20.00 货币

汪小华 10.00 1.00 10.00 货币

周超飞 2.00 0.20 2.00 货币

郭银玲 2.00 0.20 2.00 货币

朱恒书 2.00 0.20 2.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本次股权转让系汪存益出于家庭资金需求考虑，自愿将其持有的中科光电股权进行转让，转让价格参照2013年8月汪

存益受让股权价格，确定为5.4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十）2015年7月股权转让

2015年6月25日，中科光电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张强向张存爱转让其所持有的中科光电2%的股权。同日，交易各

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5年7月9日，中科光电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完成后，中科光电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段启掌 765.00 76.50 765.00 货币

张存爱 69.00 6.90 69.00 货币

鹿拥军 30.00 3.00 30.00 货币

孙家传 30.00 3.00 30.00 货币

程卫生 30.00 3.00 30.00 货币

卫讯舟 30.00 3.00 30.00 货币

周世龙 30.00 3.00 30.00 货币

汪小华 10.00 1.00 10.00 货币

周超飞 2.00 0.20 2.00 货币

郭银玲 2.00 0.20 2.00 货币

朱恒书 2.00 0.20 2.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张强自中科光电离职，其自愿将其持有的中科光电股权进行转让，经转让双方协商，转让价格

确定为8元/每一元出资额。

三、中科光电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一）交易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段启掌直接持有中科光电76.5%的股份，为中科光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交易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之日，中科光电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标的公司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科光电不存在下属公司。

五、主要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发展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中科光电100%股权，中科光电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检测分选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并

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大米色选机、茶叶色选机及其他用途色选机。中科光电自成立至今，

一直致力于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近年来，面对食品安全检测、工业品安全检测领域为代表的检测市场需求快速增加，中科光电及时把握和引导市场需

求、准确判断业务发展方向，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使得中科光电产品在行业内一直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中科光电

拥有的“安美达”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在市场中享有较高的美誉度。

参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中科光电所属行业为C制造业———C35专用设备制

造业。

（二）所处行业的主管部门、监管体制、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1、所处行业的主管部门、监管体制

我国智能检测分选装备行业基本遵循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各个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行业宏观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为

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行业的管理与规划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拟

订并组织实施工业行业的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正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技术创新；管理通信

业；指导通信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目前，国内尚未成立专门的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行业协会，中科光电在产品质量、环保、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及

税务等方面接受国家及地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2、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时间 规范性文件 具体内容

201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

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2006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

国家引导、推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鼓励和支持生产优质农产品，禁止生

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农产品，不得销售：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

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2015�年2月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加快农业现代

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能

力建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落实重要农产品

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费用补助政策。建立全程可追溯、互

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2012年7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对“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落实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将食品安全工

作纳入地方政府工作考核标准。

2006年2月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重点发展农产品 “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现代储运” 、“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

施”等技术，开发农产品加工先进技术装备及安全监测技术，发展以健康食

品为主导的农产品加工业

2007年6月

农业科技发展规划

（2006-2020�年）

“重点突破高效、安全农业生物制剂创制技术、无害化生产关键技术、标准

化生产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产品和环境中化学污染物快速在

线检测等检验检测技术” 、“开发相应的技术产品及检验检测设备。 ”

2011年4月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年本）

将“食品药品安全快速检测仪器”列入鼓励类项目。

2008年4月

《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

将“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2012年2月

《粮食加工业发展

规划 2011-2020》

将“杂粮、杂豆精选技术” 列为重点推广的先进实用技术,并将“日处理

300�吨以上稻谷砻谷机、碾米机、抛光机，稻谷、杂粮加工新型色选机等设

备，日处理 1000�吨以上的小麦加工关键主机。 列入粮食加工关键机械设

备自主化示范工程” ， 并在创建品牌及扩大市场份额上给予支持。

2011年4月

《农产品加工业“十

二五” 发展规划》

将 “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通过成熟适用技术的筛选与示范推广，

支持农民和专业合作组织改善贮藏、保鲜、烘干、清选分级技术” 列为主要

任务。

2009�年 9�月

《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规划》

强调“加大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食品生产加工检验检测

体系，保障食品安全” 。

2010年1月

《皖江城市带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规

划》

将“食品快速检测及安全控制”列入高技术产业发展重点。

2011�年 4�月

《合肥市公共安全

产业“十二五” 发展

规划要点》

将数字化广泛用途色选机列为合肥市公共安全产业重点发展的产品。

六、主要财务指标及利润分配情况

（一）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20,218.72 18,238.99 16,984.22

负债合计 9,444.02 8,255.63 8,922.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774.70 9,983.36 8,062.0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8,123.48 18,130.27 20,613.96

营业成本 4,357.66 9,416.79 9,148.92

营业利润 179.93 670.62 3,310.9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4.08 1,850.48 3,362.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2.20 1,526.78 3,218.8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014年度中科光电营业收入较2013年度减少2,483.69万元，下降12.05%，主要为中科光电2014年对主要产品的智能

分选装置进行改进，为保证产品的稳定性，中科光电增加产品调试时间，并相应减低产品产量及销量。 从而2014年度中科

光电营业利润较2013年度减少2,640.37万元，下降79.75%。

由于智能检测分选装备目前主要应用在农产品分选领域，全球农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北半球。 因此，目前智能检测

分选装备销售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7-10月为销售旺季。 中科光电主要产品大米色选机和其他与粮食相关用

途色选机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一般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均低于下半年。 2015年1-6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2.20万元。

（二）最近两年及一期利润分配情况

根据2013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公司以2012年末注册资本1,000万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共计1,500

万元，公司已代扣代缴相关个人所得税，该股利暂末向个人支付。

七、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之日，中科光电拥有的主要资产如下：

1、房屋所有权

序号 房产权证号 具体地址 用途

面积

（m2）

1 房地权证肥西字第10000673号 桃花镇长安大道008号A-1幢 工业 3,313.8

2 房地权证肥西字第10000674号 桃花镇长安大道008号A-2幢 工业 3,313.8

3 房地权证肥西字第10000675号 桃花镇长安大道008号A幢 工业 3,313.8

4 房地权证肥西字第10000676号 桃花镇长安大道008号B-1幢 工业 5,472.23

5 房地权证肥西字第10000677号 桃花镇长安大道008号B幢 工业 5,472.23

6 房地权证肥西字第10009539号 桃花镇长安大道与宁西路交口 宿舍 7,821.35

7 房地权证肥西字2013008635号 桃花镇玉兰大道43号C型厂房 工业 6,574.34

2、土地使用权

序号 土地使用证号 土地位置 用途 面积（m2） 使用期至

取得

方式

1 肥西国用（2009）第597号 肥西县桃花镇 工业 5356.27

2058-12-1

5

出让

2 肥西国用（2009）第598号 肥西县桃花镇 工业 4997.41

2058-12-1

5

出让

3 肥西国用（2009）第599号 肥西县桃花镇 工业 5371.25

2058-12-1

5

出让

4 肥西国用（2009）第600号 肥西县桃花镇 工业 10201.83

2058-12-1

5

出让

5 肥西国用（2009）第601号 肥西县桃花镇 工业 27939.24

2058-12-1

5

出让

3、知识产权

（1）专利权

序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到期时间

1 ZL201110224421.9 发明 高频电磁阀及其驱动电路 2031.08.05

2 ZL201420224168.6 实用新型 色选机主动变光背景板LED照明系统 2024.05.04

3 ZL201420131600.7 实用新型 番茄色选机 2024.03.22

4 ZL201420131582.2 实用新型 色选机的物料导向装置 2024.03.22

5 ZL201320229315.4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前置入料工作台落料调节装置 2023.04.28

6 ZL201320229337.0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前置入料工作台的称重装置 2023.04.28

7 ZL201320744539.9 实用新型 履带式色选机光学玻璃防撞击装置 2023.11.22

8 ZL201320229198.1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提升式出料器 2023.04.28

9 ZL201320229233.X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输送带入料缓冲漏斗 2023.04.28

10 ZL201320229312.0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前置入料工作台的振动装置 2023.04.28

11 ZL201320229339.X 实用新型 一张色选机瀑布式色选物料槽 2023.04.28

12 ZL201320229304.6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前置入料装置 2023.04.28

13 ZL201320229270.0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入料提升机侧挡板 2023.04.28

14 ZL201320229138.X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提升式出料器前端出料头 2023.04.28

15 ZL201320229390.0 实用新型 一种色选机废料接收槽侧边挡板 2023.04.28

16 ZL201220490395.4 实用新型 一种气路转接固定传输装置 2022.09.24

17 ZL201220493388.X 实用新型 一种固定高频电磁阀锁扣 2022.09.24

18 ZL201120573806.1 实用新型 智能化辅助清灰装置 2021.12.29

19 ZL201120573819.9 实用新型 一种茶叶色选机 2021.12.29

20 ZL201120573883.7 实用新型 色选机用固体物料出料装置 2021.12.29

21 ZL201120573906.4 实用新型 块状物料剔除装置 2021.12.29

22 ZL201120573786.8 实用新型 固体物料进料输送装置 2021.12.29

23 ZL201120284483.4 实用新型 高频电磁阀驱动电路 2021.08.05

24 ZL200720040693.2 实用新型 色选机出料斗 2017.07.13

25 ZL201120284470.7 实用新型 高频电磁阀 2021.08.05

26 ZL201430113594.8 外观设计 智能色选机（CR系列） 2024.04.30

27 ZL201430113593.3 外观设计 智能色选机（CR系列） 2024.04.30

28 ZL201030290120.2 外观设计 大米色选机 2020.08.27

29 ZL201030290166.4 外观设计 茶叶色选机 2020.08.27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全称 首次发表日期 登记日期

1 2013SR113015 中科光电番茄色选机控制系统V1.0 - 2013-10-24

2 2011SR088734 中科光电彩色茶叶色选机控制软件V1.13 2011-08-22 2011-11-30

3 2011SR088731 中科光电彩色杂粮色选机控制软件V2.05 2011-08-22 2011-11-30

4 2009SR026436 中科智能光电色选机控制软件V2.22 2007-06-11 2009-07-04

5 2009SR026435 中科光电线阵CCD色选机处理控制软件V1.60 2008-11-05 2009-07-04

6 2009SR026434 中科光电茶叶捡梗机控制软件V1.62 2009-01-20 2009-07-04

（3）注册商标

序号 注册号 类别 商标图样 有效期至

1 12554206 7 2024年10月06日

2 12562031 35 2024年10月06日

3 12041525 7 2024年06月27日

4 8612260 7 2021年12月27日

5 5087044 7 2019年01月13日

6 12561944 25 2024年10月06日

7 12562214 39 2024年10月06日

8 12561532 20 2024年10月06日

9 12073152 7 2024年07月13日

10 12042358 2 2024年07月13日

11 12555241 5 2024年10月06日

12 12554121 7 2024年10月06日

13 12555695 6 2024年10月06日

14 12554155 7 2024年10月06日

15 12554084 7 2024年10月06日

16 12554855 1 2024年10月06日

17 12561680 23 2024年10月06日

18 12561649 22 2024年10月06日

19 12561362 17 2024年10月06日

20 12561339 16 2024年10月06日

21 12555013 3 2024年10月06日

22 12555007 7 2024年10月06日

23 12554836 7 2024年10月06日

24 12561201 10 2024年10月06日

25 12041644 7 2024年07月06日

26 12042473 1 2024年06月27日

27 6429258 7 2020年03月13日

28 3585889 7 2015年05月06日

29 12555295 6 2025年01月06日

30 12554079 7 2024年10月06日

31 12561215 11 2024年10月06日

32 12561160 9 2024年10月06日

33 12561142 9 2024年10月06日

34 12561279 15 2024年10月06日

35 12042584 3 2025年03月20日

36 12041853 7 2024年07月06日

37 12042261 1 2024年07月13日

38 12561895 24 2024年10月06日

39 12561183 10 2024年10月06日

40 12561139 8 2024年10月06日

41 12041112 7 2024年07月06日

42 10120592 7 2024年08月20日

43 8612266 7 2021年09月13日

44 5087045 7 2020年06月06日

45 12555648 6 2024年10月06日

46 12561482 19 2024年10月06日

47 12561244 12 2024年10月06日

48 12561150 9 2024年10月06日

49 12561583 21 2024年10月06日

50 12042628 4 2024年07月06日

51 8612262 7 2021年09月13日

52 12554381 7 2024年10月06日

53 12555082 4 2024年10月06日

54 12554929 2 2024年10月06日

55 12554900 7 2024年10月06日

56 12561423 18 2024年10月06日

57 8612273 7 2021年09月13日

注：上述注册号为3585889的注册商标已过有效期，目前中科光电正在办理有效期续展手续。

八、关于标的资产的其他说明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科光电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或对外担保的情形。

（二）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科光电负债总额为9,444.02万元，主要为流动负债。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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